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古志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凌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易凌杰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776,888,815.04 3,891,693,566.03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663,830,519.91 2,623,787,648.29 1.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0,041,122.83 -13,594,099.90 194.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1,011,338.46 297,814,596.25 -7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2,109,357.14 222,612,902.43 -8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1,869,126.84 222,361,024.09 -85.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69 9.80 减少7.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41 0.5135 -85.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41 0.5135 -85.5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01.13万元，同比减少76.16%，其中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实现

营业收入6,257.4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7.01%；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843.66万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64.66%。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3,210.94万元，同比减少85.58%，其中私募股权投

资管理业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4,279.7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0.75%；房地产业务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068.8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579.0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2,998.4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692.7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8.11

所得税影响额 -80,172.80

合计 240,230.3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69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3,737,309 72.37 0 质押 250,327,197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查国平 9,394,256 2.17 0 未知 - 未知

金洪正 7,600,090 1.75 0 未知 -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222,189 1.20 0 未知 - 未知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038,541 1.16 0 质押 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陈雪明 4,000,000 0.92 0 未知 -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64,118 0.25 0 未知 - 未知

徐浪 1,055,674 0.24 0 未知 -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015,355 0.23 0 未知 - 未知

蔡自巍 1,011,869 0.23 0 未知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3,737,309 人民币普通股 313,737,309

查国平 9,394,256 人民币普通股 9,394,256

金洪正 7,600,090 人民币普通股 7,600,09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222,189 人民币普通股 5,222,189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38,541 人民币普通股 5,038,541

陈雪明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64,118 人民币普通股 1,064,118

徐浪 1,055,674 人民币普通股 1,055,67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15,355 人民币普通股 1,015,355

蔡自巍 1,011,869 人民币普通股 1,011,8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江集团与拉萨昆吾为一致行动人，且中江集团、拉萨昆吾与其他

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6,760,128.04 9,878,307.86 -31.57%

主要系本期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处

置金融资产所致

预付款项 285,178.69 126,560.00 125.33% 主要系预付服务费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8,860.70 6,384,250.00 -99.08%

主要系本期预缴及可抵扣税款减

少所致

合同负债 500,000.00 2,818,770.00 -82.26%

主要系本期房地产预收房款确认

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268,091.24 18,014,209.50 -59.65%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末计提的奖

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000,000.00 170,000,000.00 -41.18%

主要系本期归还到期长期借款所

致

3.1.2利润表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1,011,338.46 297,814,596.25 -76.16%

主要系报告期内私募股权投资业务

退出项目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131,055.76 42,935,532.04 -88.05%

主要系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增值幅度减小所致

投资收益 10,125,423.07 4,191,439.29 141.57%

主要系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收益同比减亏所致

营业成本 1,746,753.22 0.00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业务确认营业成

本同比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1,886,224.24 4,726,128.26 -60.09%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减少导致税金

及附加减少

管理费用 38,790,275.89 73,513,134.45 -47.23%

主要系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咨询、

差旅费及业务招待费等降低所致

财务费用 7,993,582.47 13,423,064.79 -40.45%

主要系本期借款规模同比减少导致

利息费用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293,245.94 2,864,566.01 -54.85%

主要系应收款项余额同比减少导致

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302,998.46 200,000.00 51.50%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724,785.87 22,162,095.45 -103.27%

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减少导致

所得税费用减少

3.1.3现金流量表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041,122.83 -13,594,099.90 194.55%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19,742.28 70,743,977.15 -98.42%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股权收购款，

而本期无此支出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0,780,036.89 -49,513,811.51 63.15%

主要系本期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款项

同比减少以及偿还借款和利息同比

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昆吾九鼎与前员工尤某某劳动纠纷事项

昆吾九鼎前员工尤某某以昆吾九鼎、 昆吾九鼎深圳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深圳市福田区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昆吾九鼎支付申请人业绩奖金4240万元，2018年4月30日深圳市福田区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深福劳人仲案[2018]4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昆吾九鼎支付尤某某九鼎

业绩奖金人民币400万元。昆吾九鼎根据仲裁决议计提预计负债400万元。昆吾九鼎及尤某某对仲裁结

果均不认可，已分别向北京市海淀区、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9年1月15日，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就尤某某在该案下提供担保申请财产保全事项，裁定冻结昆吾九鼎

基本账户中4240万元。 昆吾九鼎基本账户4240万被冻结。 2019年1月20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

出《民事裁定书》（2018）粤0304民初26668号，裁定本案移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一

经作出立即生效。 尤某某对案件移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裁定，驳回尤某某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裁定本案已送至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审理。 昆吾九鼎及尤某某对上述裁定均不服，双方均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9京01民辖终470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裁定。

此外，在《仲裁裁决书》送达之前，尤某某已于2018年5月18日先行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案号：（2018）粤0304民初23077号），主张昆吾九鼎深圳分公司、昆吾九鼎及同创九鼎投资管

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其业绩奖金及利息4240万元， 并承担本案的律师费、 诉讼费等全部费用。

2018年6月4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

0304民初23077号，裁定尤某某应在仲裁裁决后，如不服则另行提起诉讼，其本次起诉，依法应予以驳

回。 尤某某不服本裁定，并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1月28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3民终15435号，裁定一审裁定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尤某某不服本裁定，并上诉至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7月2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粤民申8224号，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5日出具裁定，驳回尤某某的再审申请。

截止目前，案件正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时公告，

编号：临2019-017）

2、昆吾九鼎与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卢龙管委会” ）、长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顺建设” ）的合同纠纷事项

2019年3月，昆吾九鼎收到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19）冀03民初104号（以下简称“《民事裁定书》” ）。昆吾九鼎基本账户2000万元被

冻结。

2019年4月，昆吾九鼎收到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9）冀03民初104号（以

下简称“应诉通知书” ）及随应诉通知书发送的卢龙管委会的《民事起诉状》。 该诉讼请求：1、请求解

除签订的《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绿色化工园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合同书》；2、请求判令昆吾九鼎和

长顺建设支付违约金20,000,000.00元人民币；3、 请求判令昆吾九鼎和长顺建设承担全部的诉讼费

用。

本次诉讼案件涉及昆吾九鼎与卢龙管委会、 长顺建设的合同纠纷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2017年5

月，卢龙管委会（合同甲方）与长顺建设（合同乙方一）、昆吾九鼎（合同乙方二）就卢龙PPP项目，签

订了《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绿色化工园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项目合同》，卢龙PPP项目涉及合作期限

为12年，建设期2年，运营维护期10年，项目总投资约49,648万元人民币，其中项目公司本金9,948万

元人民币，项目融资39,700万元人民币。各方约定：乙方（含乙方一、乙方二）负责卢龙PPP项目中相应

的工程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工作，并按约定取得合理回报；并负责筹措项目前期、建设、运

营、养护和维修所必需全部资金（包括资本金及债务资金），并负责偿还债务。 各方共同组建项目公

司，项目公司本金9,948万元人民币，其中，卢龙管委会出资994.8万元人民币，持股10%；昆吾九鼎与长

顺建设出资8,953.2万元人民币，持股90%。 项目建设期履约担保金2,000万元人民币，由乙方提供，用

于担保建设期按照合同约定标准及期限进行建设。 同月，昆吾九鼎与长顺建设签订了《河北卢龙经济

开发区绿色化工园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融资服务协议》，双方约定：以私募基金形式对项目公司持

股，长顺建设作为LP全额认购基金份额8,953.2万元人民币。昆吾九鼎作为GP不出资，仅作为基金管理

人参与项目。

截止目前，该诉讼尚在审理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和2019年4月1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临时公告，编号：临2019-018和2019-020）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7,101.13万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29,781.46万元，本期公司营业总收入

较上年同期减少比例为76.16%；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为3,210.94万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22,261.29

万元，本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比例为85.58%。 预计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可能出现大幅减少的情况。 主要原因为：

1、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营业收入为843.66万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2,387.20万元，营业收入较上年

同期减少1,543.54万元，减少比例为64.66%；本报告期房地产业务净利润为-1,068.83万元，上年同期

发生额为30.72万元，净利润较上年同比减少1,099.55万元，减少比例为3,579.02%，主要系本报告期

确认收入房产面积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同时， 按目前规划公司房地产业务预计全年无新增完工项

目，将导致全年房地产业务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2、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报告期投资管理业务收入为6,257.47万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27,394.26万元，投资管理业务收入

较上年同期减少21,136.79万元，减少比例为77.16%，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在管基金所投项目退出收回

金额同比减少，项目管理报酬下降所致。 同时由于公司在管基金规模同比下降、可退出项目减少以及

外部经济环境等原因，预计公司全年投资管理业务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也存在下滑的

风险。

公司名称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古志鹏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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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unwu� Jiud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

月23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蔡蕾

先生主持，全体董事均参会表决，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具体请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九鼎投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20-022)。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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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unwu� Jiud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已于2020年4月23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

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会议的

监事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具体请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九鼎投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20-022)。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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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unwu� Jiud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新收入准则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

22号），该通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同时，允许企业提前执行。

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按规定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

2、变更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修订后的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制权

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

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于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起按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 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进行

的合理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可靠、准确的会计信

息，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进行

的合理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可靠、准确的会计信

息，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使

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现行规定保持一致，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9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常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尹莹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3,708,002,124.65 13,387,783,922.24 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91,411,812.55 5,016,306,222.66 -2.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818,329.56 -101,120,970.5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17,740,599.81 1,943,427,592.05 -2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778,262.77 52,789,540.58 -32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17,958,794.02 28,090,856.04 -519.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62 1.0525 减少3.44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3 0.0353 -324.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3 0.0353 -324.65%

注：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原计入销售费用的市场助销投入调整冲减营业收入，与上年同口径对比，2020年一季度营

业收入同比下降15.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82,581.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360,343.8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1,401.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61,349.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263.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10,593.79

所得税影响额 369,189.58

合计 -819,468.7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38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535,908,935 35.79 无 国有法人

BEIJING��� ENTERPRISES�

(DAIRY)�LIMITED

283,142,849 18.91 无 境外法人

上海平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9,617,151 16.67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6,661,562 3.78 无 其他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43,721,757 2.92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9,920,359 2.0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116,200 1.01 未知 国有法人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产

品2

6,526,964 0.44 未知 其他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5,009,724 0.33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垦国邦（天津）有限公司 5,000,000 0.33 未知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535,908,935 人民币普通股 535,908,935

BEIJING�����ENTERPRISES�(DAIRY)�LIMITED 283,142,849 人民币普通股 283,142,849

上海平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9,617,151 人民币普通股 249,617,151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661,562 人民币普通股 56,661,562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43,721,757 人民币普通股 43,721,75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9,920,359 人民币普通股 29,920,3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11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16,2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产品2 6,526,964 人民币普通股 6,526,964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5,009,724 人民币普通股 5,009,724

中垦国邦（天津）有限公司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企业（食品）有限公司（BEIJING��ENTERPRISES�(DAIRY)�LIMITED）为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首农食品集团” ）的控股子公

司，因此北京企业（食品）有限公司与首农食品集团为一致行动人。 上海复星创

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复星创泓” ）及上海平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简称“平闰投资” ）受同一主体控制，因此复星创泓与平闰投资为一致

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截止2020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和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期末余额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2 2.47 -46.66% 主要为法国公司利率掉期合约公允价值变动

应收票据 2.16 8.94 -75.79% 主要为法国公司应收票据兑付减少

其他应收款 4,025.74 839.92 379.30% 主要为对新华联借款

存货 94,292.68 54,144.48 74.15% 主要为疫情期间喷粉增加及备货增加

短期借款 49,381.51 27,469.35 79.77% 主要为银行贷款增加

合同负债 1,264.79 不适用 主要为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项目

其他综合收益 -831.84 -220.22 -277.73% 主要为欧元、加元等汇率变动

未分配利润 -2,520.07 9,357.76 -126.93% 主要为疫情影响经营减少

3.1.2�截止2020年3月31日，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和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781.25 1,391.32 -43.85% 主要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减少

其他收益 535.61 3,531.90 -84.84%

主要为上期收到企业发展资金及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本期无此项收益

投资收益 -1,867.54 6,039.95 -130.92% 主要为疫情影响合营企业麦当劳经营亏损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4 -75.33 98.49% 主要为法国公司利率掉期合约公允价值变动

营业外收入 13.24 41.84 -68.35% 主要为处置生产性生物资产利得减少

营业外支出 782.60 78.22 900.48% 主要为疫情捐赠及其他支出

3.1.3截止2020年3月31日，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和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0.00 281.66 -100.00%

主要是上期艾莱发喜新西兰子公司收到

税费返还，本期无此项流入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759.69 4,844.71 142.73% 主要为部分受限资金解除受限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192.54 92.03 109.20% 主要为本期处置生产性生物资产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767.31 5,242.68 -47.22%

主要为上期艾莱发喜冷库项目投入，本

期投入减少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277.47 0.00 不适用 主要为向法国公司增资，少数股东投入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9,199.69 10,462.42 179.09% 主要为短期借款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

现金

2,779.52 267.33 939.74% 主要为法国公司支付的借款利息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艾莱发喜新西兰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因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

公司北京艾莱发喜食品有限公司 （简称 “艾莱发喜” ） 之控股子公司艾莱发喜新西兰食品有限公司 （ALLIED� FAXI� NEW�

ZEALAND� FOOD� CO.,� LIMITED）(简称“艾莱发喜新西兰子公司” )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新西兰）有限公司申请贷款不超过

800万新西兰元。 艾莱发喜为艾莱发喜新西兰子公司的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担保金额800万新西兰元（详见

公司2020-003、004号公告）。

3.2.2� 2020年1月23日，公司披露《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2015年非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2

月6日，上市流通数量为612,557,426股。其中，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限售股数量为306,278,713股，占公司总股本20.45%，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为306,278,713股，剩余限售股数量为0股；上海平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限售股数量为249,617,151股，占公司

总股本16.67%，本次上市流通数量为249,617,151股，剩余限售股数量为0股；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限售股数量为56,661,562股，占公司总股本3.78%，本次上市流通数量为56,661,562股，剩余限售股数量为0股。 本次上市后，公司无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885,000,000股变为1,497,557,426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0股（详见公司2020-005号公告）。

3.2.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河北工业园新建常温PET瓶生产线的议案》，因经营需要，公司拟在河北

工业园现有液奶车间内新建一条年产能约2.9万吨的常温PET瓶生产线，该项目总投资额约9,50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详

见公司2020-006、007号公告）。

3.2.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HCo� France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三元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香港三元” ）拟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复星高科” ）全资子公司HCo� I� (HK)� Limited（简称

“香港HCo� I” ）和上海复星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复星健控” ）全资子公司HCo� II� (HK)� Limited（简称“香港HCo� II” ）按

照持股比例共同向HCo� Lux� S.à.r.l（简称“HCo�卢森堡” ）进行现金增资，增资总额800万欧元；其中：香港三元增资392万欧元，香

港HCo� I增资360万欧元，香港HCo� II增资48万欧元；增资完成后，香港三元、香港HCo� I、香港HCo� II持有HCo�卢森堡的股权比例不

变，分别为49%、45%、6%。 向HCo�卢森堡的增资完成后，HCo�卢森堡与法国St� Hubert部分高管按照HCo�卢森堡与法国St� Hubert

管理层原对HCo� France� S.A.S.�（简称“HCo� France” ）的持股比例对HCo� France进行现金增资，增资总额约815万欧元；其中，

HCo�卢森堡增资约800万欧元，St� Hubert部分高管增资约15万欧元； 增资完成后，HCo�卢森堡与法国St� Hubert管理层持有HCo�

France的股权比例不变，分别为98.12%、1.88%（详见公司2020-006、008号公告）。

3.2.5�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复星高科、复星健控签订〈 Commitment� Letter〉（《承诺函》）的议

案》，2017年，公司与复星高科、复星健控共同收购Brassica� Holdings� 100%�股权。 2018�年 1�月 15�日，本次交易完成交割相关工

作。

鉴于上述香港三元与香港HCo� I和香港HCo� II对HCo�卢森堡进行总额为800万欧元的增资，为实现该项增资，HCo�卢森堡将发

行800万股新股，其中：（1）香港HCo� I将认购360万股；（2）香港HCo� II将认购48万股（（1）、（2）合称“复星2020年认购股份” ）；

（3）香港三元将认购392万股。

公司与复星高科、复星健控（合称“复星” ）签订〈 Commitment� Letter〉（《承诺函》），约定：如在交割（即2018年1月15日）后

5年内HCo�卢森堡未能完成上市，复星将有权（而非义务）要求公司按照届时由复星和公司共同指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确定的市场

公允价值收购复星2020年认购股份。 公司收购复星2020年认购股份的前提条件只有：（1）公司取得收购该部分股权所需的中国政府

审批；及（2）公司取得上述交易的股东大会批准（详见公司2017-028、029、038、042、044、2018-008及2020-006号公告）。

3.2.6�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议案》，面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公司在做好自身经

营管理和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公司捐赠总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乳制品，用于支持坚守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

3.2.7�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公司向银行申请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币2

亿元，贷款利率不超过3.05%（详见公司2020-010号公告）。 本次贷款为公司信用贷款。

3.2.8�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瀛海工业园新建无菌灌装生产线的议案》，因经营需要，公司拟在瀛海

工业园现有液奶车间内新建一条年产能约9,700吨的无菌灌装生产线，该项目总投资额约2,125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详

见公司2020-011、012号公告）。

3.2.9�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公司以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1,497,

557,4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7元（含税），拟派发的现金股利共计约4,043.41万元，占2019年合并报表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30.10%。 本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2020-013、015号公告）。

3.2.10�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拟在经营范围中增加

“销售食品” ，董事会同意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订。 本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2020-013、019

号公告）。

3.2.1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需要, �自控股股东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10

亿元以内的综合授信，用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各项资金需求。 本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2020-013、020号公告）。

3.2.1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江苏三元双宝乳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因经营需要，公司控股

子公司江苏三元双宝乳业有限公司（简称“江苏三元双宝” ）拟向银行申请贷款980万元，贷款期限一年。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江苏三元

双宝的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一年（详见公司2020-013、022号公告）。

3.2.1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确保不影响

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产品（详见公司2020-013、024号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疫情影响，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公司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公司名称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常毅

日期 2020年4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429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6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四号———食品制造》相关规定，现将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1、按照产品类别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类别 2020年1-3月主营业务收入

液态奶 84,839.40

固态奶 19,865.76

冰淇淋 24,184.83

涂抹酱 22,186.21

合计 151,076.20

2、按照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 2020年1-3月主营业务收入

直营 63,698.00

经销商 70,746.57

其他 16,631.63

合计 151,076.20

3、按照地区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 2020年1-3月主营业务收入

北京地区 79,958.63

北京地区以外 71,117.57

合计 151,076.20

二、2020年第一季度经销商情况

单位：个

区域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2020年1-3月增加数量 2020年1-3月减少数量

北京地区 268 5 1

北京地区以外 2112 62 164

合计 2380 67 165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7日

公司代码：

600429

公司简称：三元股份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邱光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新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微微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37,910,642.83 4,117,829,110.03 -3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482,482.67 346,945,740.40 -9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5,913,062.90 312,524,15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1,544,959.37 -33,337,125.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3 -9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3 -9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5% 3.07% -2.9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553,794,652.13 16,620,692,940.86 -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769,342,077.80 11,764,748,254.18 0.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6,485,397.5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0,566,566.25

公司本期向授信加盟商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5,157,181.54 主要是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48,417.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465,181.86

合计 43,395,545.5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6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邱光和 境内自然人 16.61% 448,286,100 336,214,575 质押 262,000,000

邱坚强 境内自然人 13.32% 359,442,552 269,581,914 质押 126,600,000

森马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自然人 12.45% 336,000,000 0

周平凡 境内自然人 9.26% 250,010,155 187,507,616

戴智约 境内自然人 9.19% 247,957,448 0

邱艳芳 境内自然人 6.26% 169,007,600 0

王耀海 境内自然人 4.98% 134,492,400 0

郑秋兰 境内自然人 4.45% 120,000,000 0

邱光平 境内自然人 2.36% 63,558,6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一组合

其他 1.08% 29,162,706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森马集团有限公司 33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6,000,000

戴智约 247,957,448 人民币普通股 247,957,448

邱艳芳 169,00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007,600

王耀海 134,49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492,400

郑秋兰 1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0

邱光和 112,071,525 人民币普通股 112,071,525

邱坚强 89,860,638 人民币普通股 89,860,638

邱光平 63,558,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58,600

周平凡 62,502,539 人民币普通股 62,502,53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9,162,706 人民币普通股 29,162,7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光和、周平凡、邱艳芳、邱坚强和戴智约共同持有森马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前 10�名股东中，邱光和与邱坚强为父子关系，邱光和与邱艳芳为父女关系，周平凡与邱

艳芳为夫妻关系，邱坚强与戴智约为夫妻关系，邱光和与郑秋兰为夫妻关系，邱光和与邱光平为兄

弟关系。 3、除前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公司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金

额）（元）

期初余额（或上期金

额）（元）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付票据 26,499,034.98 462,412,263.84 -94.27%

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采购订单

推迟下单所致；

合同负债 263,993,103.66 186,023,203.20 41.91%

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对部分加

盟商发货时间推迟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14,474,165.00 322,242,820.90 -33.44%

主要系公司本期发放上年年终奖金及本

期季度奖金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42,568,460.74 29,656,183.78 43.54% 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认缴资本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2,737,910,642.83 4,117,829,110.03 -33.51%

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销售下降所

致；

营业成本 1,612,455,638.63 2,401,332,627.61 -32.85% 主要系收入下降，相应成本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17,132,217.02 28,383,787.84 -39.64% 主要系收入下降，相应税费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 -20,766,618.06 -70,434,388.82 -70.52% 主要系本期银行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38,200,559.01 600,375.71 6262.7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6,653,915.36 27,985,630.40 -40.49% 主要系理财产品收益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637,733.82 6,370,549.00 -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所得税费用 57,575,461.41 103,382,960.98 -44.31%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下降，相应所得税费

用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1,544,959.37 -33,337,125.71 -

主要系疫情影响，销售下降相应现金流入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5,224,915.05 -127,829,749.12 -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增加以及

基建项目支出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411,042.45 -9,524,039.19 -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托管计划的情况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投资的资产托管计划的金额为79,999,999.00元，资产托管计划是由本公司确定投资范围，基金公司负

责运营托管资产的投资，主要投资于银行定期存款、银行同业存单、低风险债券投资等项目。 其中金额为30,000,000.00元的资产托管

计划于2021年3月13日到期， 预计收到的本金及投资收益合计金额为31,800,000.00元； 金额为49,999,999.00元的资产托管计划于

2020年11月19日到期，预计收到的本金及投资收益合计金额为51,599,998.99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资产托管计划全部未到期。

（二）股东股权质押情况

公司股东邱坚强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5,000,000股股份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身资金需求担保，并在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8年11月12日起至2021年11月11日止。

公司股东邱坚强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5,600,000股股份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身资金需求担保，并在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9年11月19日起至2021年11月18日止。

公司股东邱坚强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6,000,000股股份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身资金需求担保，并在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20年2月26日起至2022年2月25日止。

公司股东邱坚强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0,000,000股股份补充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身资金需求担保，并在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份补充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2020年3月31日，邱坚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59,442,5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32%。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数量为126,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9%，占其所持有股份的35.22%。

公司股东邱光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45,000,000股股份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身资金需求担保， 并在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8年12月21日起至2021年11月20日止。

公司股东邱光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17,000,000股股份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身资金需求担保， 并在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9年9月3日起至2022年9月2日止。

截至2020年3月31日，邱光和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48,28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1%。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数量为26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71%，占其所持有股份的58.4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

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森马集团

有限公司

森马集团不再在境内外申请任何与"森马 SEMIR"品牌、"巴拉巴拉

balabala"品牌相关的商标或专利，亦不再申请与服饰业务相关的任

何商标或专利。

2011年03

月11日

截止到本报告

期末， 前述承

诺事项仍在严

格履行中。

森马集团

有 限 公

司； 邱光

和； 周平

凡； 邱坚

强； 邱艳

芳； 戴智

约

1、本承诺方及本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发行人，

下同）目前没有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2、本承诺方（包

括促使本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的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

业务活动，包括不投资、收购、兼并与发行人的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

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3、如果发行人在其现

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与本承诺方（包括本

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其时经营的业务或者主营产品

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本承诺方（包括促使本承诺方控制的

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同意发行人对该等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享

有优先收购权；4、对于发行人在其现有业务范围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的其它业务，而本承诺方（包括本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

织）其时尚未从事的，本承诺方（包括促使本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或经济组织）不从事与发行人相竞争的该等新业务；且若本承诺方

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其时的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优先将该商业机会给予

发行人。

2011年03

月11日

截至本报告期

末， 前述承诺

事项仍在严格

履行中。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

期未履行

完 毕 的 ，

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2020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90.00% 至 -70.00%

2020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7,221.06 至 21,663.20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72,210.6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预计1-6月份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境内业

务利润下降，境外业务亏损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99,043.00 160,015.0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14,999.90 7,999.90 0

合计 214,042.90 168,014.9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2月29日 电话沟通 机构 2020-01

2020年03月19日 电话沟通 机构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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